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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週週通報 

教務處：                                                                  （111 年 3 月 11 日） 
 賀!「第 54 屆全國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國一甲呂孟展、國一己呂孟哲、張允瀚、國一庚張家睿榮獲銅牌獎。 

      感謝黃御庭老師指導! 

 賀!「第 54 屆全國奧林匹克數學團體競賽」國一丙朱芊樺、林乙欣、陳柏丞、李芊蓉、李翰承，國一庚李冠霆、 

      李冠陞，國一己謝懷萱、葉芷安、吳芊霈、陳祈翰、李家福榮獲團體優良獎。感謝黃御庭老師指導! 

◎教學組： 
一、3月 18 日(五)第五、六節舉行「中文檢定」。 
二、近期校外活動網址如下，或用手機掃描 QRcode，內含校外競賽、講座、營隊等重要資訊，請同學定期瀏覽，踴躍報名。 
    https://www.hhhs.tp.edu.tw/nss/p/index 
◎註冊組： 
一、3月 14 日(一)「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繳交調查表及報名費 200 元，15 日(二)上午 08:00 前繳交報名資料確認表。22 日(二)放榜。 
    24(四)21:00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截止，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均不能參加申請入學。 
二、3月 14 日(一)高中學生請至臺北市高中學習歷程系統完成收訖明細確認 110 學年度上學期(1)修課紀錄(2)幹部。 

(近期校外活動) 

 

三、3月 14 日(一)國三「藝才班競賽表現入學」、「臺北市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中午截止收件。 
四、3月 18 日(五)高三報名「科技大學申請入學」者，繳交申請校系資料調查表及報名費(1 個校系 100 元）。21 日(一)繳回確認表。31 日(四)公告第一 
    階段篩選結果。 
五、3月 22 日(二)高三報名「大學申請入學」者，繳交申請校系資料調查表及報名費(1 個校系 100 元）。23 日(三)繳回確認表。31 日(四)公告第一階段 
    篩選結果。 
◎實研組： 
一、3月 15 日(二)國一本位課程：段考前自習。 
二、3月 16 日(三)國二本位課程：段考前自習。 
◎外語中心： 
一、3月 17 日(四)國三外語小說考試，請同學用心準備。 
二、3月 16 日(三)國二第一次外語單元考，請同學用心準備。 
三、4月 11 日(一)前欲報名全民英檢「初級」聽讀的同學。請利用週末在家登入 GEPT 全民英檢網:點我報名測驗-->選擇個人報名-->輸入團體代碼 
   (411303)-->輸入資料-->信用卡或超商繳費。已加入會員者可直接報名;尚未加入會員者需先加入會員。 

學務處： 
◎訓育組： 
一、110 學年度畢業生學習卓越市長獎、表現傑出市長獎評選辦法已公告於校網，申請截止日 4月 29 日(五)。 
◎學生事務組： 
一、重申手機使用規定： 
  1.通勤學生手機於早自習交導師保管，下午五點離校時發還。 
  2.通勤「晚自習學生」於 16 時由專人確實將手機繳交至夜導處保管。 
  3.17:00〜18:30 晚自習通勤生及住宿生本時段不應該持有並使用手機，經查獲未依規定繳交手機者均依校規嚴懲。  
二、學生請假規定宣導： 
  1.上午時間 07:10〜17:00 臨時有事需中途請假離校之同學，需由導師聯絡家長經家長同意，填寫白色臨時外出單(兩聯式)及假卡經導師簽章後再至學 
    務處學生事務組辦妥請假手續，同時填寫「臨時請假外出登記表」後始可離校。 
  2.學生因病或臨時有事請假無法到校者，請於返校後三日內持假卡至學務處辦理銷假，逾期視同曠課論。 
三、加強教育宣導並要求學生進出辦公室之禮儀：請隨手關門、不隨意動(拿)老師桌上物品或電腦、不大聲嬉戲喧鬧、老師休息或詢問問題應輕聲細語 
    、進辦公室應向老師問好、未經允許不隨意坐在老師座位上..等。 
四、品德教育持續宣導：請老師與同學共同推行嚴禁口出不雅文字，如有發現同學口出穢言，請共同制止並給予處罰，維持校園良善風氣。 
五、進入校園師生仍需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食，若有未確實佩戴口罩同學，經導師勸導及通知家長，仍不配合之同學，依校 
    規之違反生活常規懲處。 
六、有關詐騙集團手法日益更新，請導師向學生及家長宣導可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165 全民防騙網」(https://165.npa.gov.tw/#/)、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 (https://cib.npa.gov.tw/ch/index)，或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宣導 LINE 好友得知最新詐騙手法，以避免成為詐騙受 
    害者。 
七、清明節將屆，為防止掃墓期間引發火災等公共安全意外事故，清明掃墓期間墓地防火注意事項宣導：四不二記得(不隨意丟菸蒂、不任意燒雜草、不 
    放爆竹煙火、不讓冥紙飛揚、記得隨手收拾垃圾、記得撲滅餘燼)，進而強化防火保林概念。 
◎體育組： 
一、3月 1日(二)〜3月 15 日(二)，舉辦高中組、國二組班際排球競賽。(排球賽期間,第九節排球場暫停開放) 
◎衛生組：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業於本 111 年 1 月 11 日以衛授疾字第 1110200025 號公告修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 
    罰規定」校園未對外開放；師生進入校園佩戴口罩。 
二、本市 111 年度「國中女性生理用品」補助計畫及校園執行相關事宜一案，說明可以上學校網頁查訊。 
◎交通組： 
一、110-2 學期乘車證已於開學當日發放完畢，請確實依乘車證之標示乘車，不得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隨意搭乘，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益，如查獲違搭者 
   ，將依校規嚴懲。上學乘車前應提早 5 分鐘到站候車；放學下車前需主動提早通知司機下車需求(如過站仍未下車，為維行車安全，司機得依處置程 
    序於路線後續任一站讓學生下車）。 
二、乘坐學生交通專車於上學時段若發現車輛久候未至(逾 15 分鐘），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 人為一組，共乘計程車上學。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到 
    班外，並請付款學生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向學務處周教官完成請(墊)款，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 
三、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搭乘校車時務必全程配戴口罩、勿於車上飲食並減少同學間非必要之互動，以維乘車安全與身體健康。若有違反規定，經勸導仍 
    未改善或再犯者，將依校規懲處。 
四、家接車輛於校區內行駛時請禮讓學生專車優先通行，並依序繞駛小學部圓環道路後離校，切勿擅自駛入中、小學校區或於道路中任意迴轉、超車及 
    停車，以避免人車或車車動線衝突危險或阻礙交通等情事發生。 

輔導室： 

一、3月 10 日(四)國一生命教育講座，講題為「情緒管理」，講師為陳莉芹諮商心理師。請國一同學完成講座心得(至少 100 字)或完成下列反思問題 
   (抄題並詳答)。 
  1.當面對壓力時，你覺得能幫助你緩解情緒的方法有哪些？試著列舉三項。 
  2.想想在現實生活中，自己有沒有遇到情緒很難掌控的情況，請試著簡單描述事件經過，聽完講座後你又會如何因應？ 
二、本週凱歌堂獻詩活動，因潛能試探考試暫停一週。 
三、國三各班家長，請在 4月底前用家長帳密登入「臺北巿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完成填寫孩子的「升學建議」及「家長的話(3 年)」。若需報考五 
    專的孩子，一定要選填五專選項。若有疑問，請來電輔導室#251 蔡欣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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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住宿組： 
一、夜間教導處電話：總機 2831-6834 辦公室分機 260。 
二、本學期第一次段考前學生假日留校溫書注意事項: 
  1.3 月 3 日(四)發放申請表進行調查(須經家長及導師確認簽核)，於 3 月 14 日(一)前各班級彙整申請表併同餐費交至夜導處。 
  2.實施時間:3 月 18 日(五)晚自習開始，至 3 月 20 日(日)下午 17:00 止。 
  3.通勤晚自習生往返交通自理。參加的住宿生須 3月 18 日(五)至 3月 20 日(日)三日均須留宿，不受理單日住宿；留宿期間有特殊事故，經家長同意 
    才可請假。 
  4.年級申請人達 30 人，於 3月 19 日(六)另安排主要科目老師重點複習 
  5.時間如附表： 

白天自習時間 

 

晚自習時間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午餐 午休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08：00-08：45 08：55-09：40 09：50-10：35 10：45-11：30 11：30-12：10 12：10-13：00 13：10-14：00 14：10-15：00 15：10-16：00 16：10-17：00 18：00-18：45 18：55-19：40 19：50-20：30 

三、住宿生手機管制使用時間為每日 21:10 發放 21:50 收繳，非上述時間須繳交至各樓層生活輔導師辦公室代為保管，切不可攜帶 2 支手機。 
四、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生生活輔導老師聯繫方式： 

宿舍輔導老師 負責樓層 學校電話：2831-6834 手機號碼 

應復興主任 學生住宿各項事務規劃及督考 白天 270.夜間 260  

孫寶仲組長 學生晚自習及住宿管理、男宿五樓【國中一年級】 分機 260、266 0968616797 晚間【17：00-09：00】 

李貴君副組長 學生晚自習及住宿管理 分機 260 0920084256 晚間【14：00-22：00】 

黃泰榮老師 男宿六樓【國中三年級】 夜間分機 263 0939542116 晚間【21：00-07：40】 

姚達道老師 男宿五樓【國中二年級】 夜間分機 266 0966567899 晚間【21：00-07：40】 

張錦城老師 男宿三樓【高中部】 夜間分機 267 0933335151 晚間【21：00-07：40】 

侯德容老師 女宿三樓【國中三年級及高中部】 夜間分機 264 0953671266 晚間【21：00-07：40】 

陳秀羽老師 女宿一樓【國中一、二年級】 夜間分機 265 0919955116 晚間【21：00-07：40】 

 
 
 
 

 
 
 

 
 
 

 
 

 
 
 
 

 


